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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
全链条监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部署多条政策举措。

针对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和食品
生产、贮存、运输、寄递和配送、销售、
消费、进口等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链
条各环节监管衔接存在的问题，意见
提出了 8 个方面需要健全完善的协同
监管措施和机制，共 21 条具体措施。

强化肉类产品检验检疫出证查
验、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
制度、完善校园食品安全协同管理机
制、加强网络订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
管 …… 聚 焦 百 姓 关 切 的 食 品 安 全 问
题，意见提出有针对性的创新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
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表示，意见直
面当前食品安全治理中被高频曝光的
重难点问题，强调了生产经营者的主
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监管部

门的防控责任与行业部门的主管责任
等，抓住了全链条责任这一关键点。

食品行业多元庞杂，既包括充分
实现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食品加工
业，也包括集中化程度极低、小而散的
各类餐饮企业，还包括“看天吃饭”极
易受到气候、土壤、水资源状态影响的
农产品生产及加工行业，很难单靠一
支监管力量去解决，也无法仅靠抽检
检验等一般产品的监管方式去控制风
险。

孙娟娟说，意见明确许可部门要
严审、监管部门要督查。尤其面对管
许可不管检查的分工，意见要求在责
任分工的基础上完善衔接机制。对因
制度缺失而出现监管协作难的问题，
意见做了补缺要求。

如针对散装液态食品的运输，意
见提出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
运制度，制定实行运输准运制度的散
装液态食品重点品种目录。对于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食品的安全风险，意见
要求商务部要会同海关总署、市场监
管总局建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负
面清单，将明令暂停进口的疫区食品
以及因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险启动应
急处置的食品等列入负面清单并实时
调整。

意见强调了生态环境部门在保障
食用农产品安全中的不可缺失性，要
求其负责推进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
溯源和整治。教育部门在校园食品安
全治理中也要有主体责任意识，加强
对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统筹管理
和指导。

在围绕全链条强调食品安全责任
链时，意见基于制度安排提出了通过
能力建设、让责任落实到位的具体措
施。着眼于全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突
出了食品运输从业人员、网约配送员
的能力建设需求，并把赋能责任明确
于对应的监管或主管部门，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掌握食品安全法
律知识纳入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

孙娟娟表示，考虑到食品供应链
条的复杂性和业态的持续发展，意见
点到的重点问题、关联主体和对应责
任可以发挥示范效果。在责任意识方
面，全链条中的其他关联主体也应对
号入座，重视食品安全责任。在能力
建设方面，意见提及了食品安全检查
员制度，要求强化培训考核和统一调
配使用，提升专业检查能力和水平。

国务院食安委专家苏婧说，意见
不回避社会舆论反响强烈的热点事
件，例如提出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
运输准运制度、完善校园食品安全协
同管理机制等，都能看见食品安全事
件的影子。通过坚持问题导向、突出
务实管用，持续深化改革破解监管难
题，更能看到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的决心。 （据新华社报道）

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解读《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

国务院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
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自2025年5月1日
起施行。《规定》共18条，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

一是加强服务。明确国务院有
关部门加强国外知识产权信息查询
服务和预警，健全涉外知识产权纠
纷处理指导工作机构和工作规程，
为纠纷处理提供应对指导和维权援
助。同时，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仲裁
机构参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
加强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等涉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建设，
为公民、组织提供高效便捷的涉外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途径以及涉外知

识产权相关服务。
二是加强企业能力建设。要求

企业增强法治意识，建立健全内部
规章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储备，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积极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要求国务
院有关部门围绕涉外知识产权纠纷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向企业开
展宣传、培训，结合典型案例介绍依
法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经验和
做法；支持企业设立涉外知识产权
保护维权互助基金，鼓励保险机构
开展涉外知识产权相关保险业务。

三是规制境外调查取证。明确
在我国境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应
当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

约以及法律规定办理；向境外提供
证据或者材料的，应当遵守保守国
家秘密、数据安全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依法须经主管机关准许的，应
当履行相关法律程序。

四是反制不公平待遇。明确对
未给予我国公民、组织国民待遇，或
者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
护等，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可以依
法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对
外国国家以知识产权纠纷为借口对
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
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等，国务
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采取相应反制
和限制措施。

（据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公布

公安部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犯罪
3 月 19 日从公安部获悉，为全

力保障春耕备耕和全年粮食生产，
按照2025年春耕备耕农资打假工作
统一安排，公安部部署各级公安机
关环食药侦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制售
假劣农资犯罪，坚决维护农业生产
秩序和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公安部要求，要抓住春耕备耕
用种用肥用药需求高峰和农资生产、

储备量大的时间节点，对制售假劣农
资“黑窝点”“黑作坊”，有资质企业生
产假劣农资、网络售假、流窜售假，农
资“忽悠团”和以“订单农业”为名制
售假劣农资等犯罪实施精准打击、深
度打击、规模打击、联动打击，快速形
成高压震慑态势。持续开展“惠民利
企”调研走访，健全完善与种子科研
单位和生产企业的联系服务机制，加

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激发企业
科研创新活力。

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
展“昆仑”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
打击制售假种子、化肥、农药等假劣
农资犯罪，全年共立案侦办相关刑
事案件500余起，成功侦破一批重大
案件，切实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

（据《光明日报》报道）

新政一览

重磅信息

今年7月起
药品销售需扫追溯码
方可进行医保结算

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 3 月 19 日联
合公开发布《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
医疗保障和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原则上从
2025 年 7 月 1 日起，销售环节按要求扫
码后方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对此前
已采购的无追溯码药品，列入“无码
库”管理，暂可进行医保结算；2026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医药机构都要实现药品
追溯码全量采集上传。

根据通知，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要
准确采集、核验药品追溯码并上传至
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和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的药品追溯系统，中药饮
片、中药配方颗粒、院内制剂、必须拆
零发放的药品以及零散注射针剂等除
外。零售药店要在顾客购药小票上显
示药品追溯码信息。

通知明确，要提升药品追溯码在
医保目录谈判、商保目录制定、省级医
药集中采购平台挂网、集中带量采购
等方面的应用。《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
录》的药品（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
院内制剂等除外）要全部带码。

据悉，国家医保局将依托全国统
一医保信息平台建设药品追溯信息采
集和查询功能，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
务，为购药参保人提供药品追溯信息
查询渠道，鼓励购药参保人查询追溯
码，持购药凭证维护自身健康权益，共
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同时，国家医
保局将加强药品追溯码监管应用，聚
焦药品追溯码构建各类大数据监管模
型，严厉打击串换药品、倒卖药品等违
法违规行为。 （据新华社报道）

新法速递


